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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貴重儀器補助要點 
104 年 11 月 3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107 年 5 月 1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108 年 4 月 30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一、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提昇本校學術研究發展水準及有效整合及利用校
內貴重儀器資源，以提高貴重儀器使用效率，特依「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貴重儀器管理
辦法」第七條訂定「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貴重儀器補助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 本要點所補助之貴重儀器，以符合「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貴重儀器管理辦法」所規定之
對象為原則，須一併達到下述條件，並經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方可提出
申請： 
(一) 儀器購置價格在新台幣兩佰萬元以上。 
(二) 儀器可提供校內外多個單位共同使用。         
(三) 每一部貴重儀器應有技術人員負責操作、管理及維謢等相關事宜。 

三、 補助原則 
貴重儀器之購置及維修經費，主要預算應由各貴重儀器所屬管理單位自籌之，如經費
不足，得依本要點向研發處提出申請部分補助，補助原則如下: 
(一) 各系、所、院及中心每一年度以補助一次為原則。 
(二) 補助購置貴重儀器經費原則以補助決標金額之 50%為上限。 
(三) 依本要點補助之新購置之貴重儀器二年內不得提出維修補助申請。 
(四) 補助維修貴重儀器經費原則以補助維修總經費之 50%為上限。 
(五) 凡獲加入本校之貴重儀器，自通過日期起算半年後，方得於研究發展處公告受理  

期間內提出維修補助之申請。 
四、 補助項目 

(一) 貴重儀器購置補助 
申請人或單位應檢附下列文件，於公告期間內提出申請： 
1. 貴重儀器購置補助申請表 
2. 擬採購貴重儀器之詳細規格及其必要性(附件一) 
3. 增加該設備之預期研究成果及效益(附件二) 
4. 廠商估價單(附件三) 
5. 儀器購置價格在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者，需另檢附「申購單價新臺幣五百萬元
以上科學儀器彙總表及送審表」(附件四)，送研發處辦理外審作業。 

(二) 貴重儀器維修補助 
分為貴重儀器基本保養合約之補助及修護補助，申請人或單位應檢附下列文件，
於公告期間內提出申請： 
1. 貴重儀器維修補助申請表 
2. 貴重儀器之財產清單(附件一) 
3. 貴重儀器近 2 年使用紀錄(附件二) 
4. 使用貴重儀器近 2 年之研究成果、論文等資料(附件三) 
5. 廠商估價單(附件四) 

五、 審查 
(一) 申請貴重儀器之購置或維修補助審查，由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負責之。 
(二) 申請貴重儀器購置價格在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者，須併同「申購單價五百萬元以

上科學儀器委員初審意見表」由研發處送校外委員審查。校外委員初審彙總結果
再送請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審議，於每年6月底前陳送教育部轉科技部辦理。 

(三) 貴重儀器補助審查項目包括： 
1. 儀器條件、服務績效、儀器之區域需求與總量需求、儀器專家(技術員)、服務

時間、上網服務及使用環境等。 
2. 首次申請補助之儀器，需評估預期使用者之研究表現、儀器使用之研究構想、

預期使用量等。 
3. 申請貴重儀器重新購置或重複購置補助案，需審核其原舊有設備累積折舊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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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成效。 
4. 前項所稱儀器條件，指對貴重儀器定義之符合度、儀器堪用程度、學術研究

之共同必要性及在國內之普遍性等。 
六、 依本要點補助之貴重儀器購置及維修經費，其設備採購與經費核銷流程須依本校相關

辦法或規定辦理之。 
七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